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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eymed Biosciences Inc.
康諾亞生物醫藥科技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62）

自願性公告

與Prolium就CM355 (ICP-B02)的開發及商業化訂立許可協議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自願作出，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告知本公司最新的業
務進展。

成都康諾亞、北京諾誠健華及合營企業已與Prolium就CM355的開發及商業化訂立
協議。根據協議條款，Prolium將擁有在全球非腫瘤適應症以及亞洲以外地區腫瘤
適應症方面開發、註冊、生產及商業化CM355的獨家權利。根據協議，有關付款
將由成都康諾亞及北京諾誠健華平均分攤。

CM355是一種CD20×CD3雙特異性抗體，通過與腫瘤細胞上的CD20和T細胞上
的CD3結合，重定向並激活T細胞，從而通過T細胞介導的細胞毒性(TDCC)消滅
腫瘤細胞。該雙特異性抗體在腫瘤學及非腫瘤學領域都表現出了強大的潛力。目
前，CM355正在進行臨床試驗，以評估其安全性及療效。

根據成都康諾亞及北京諾誠健華各自在合營企業中擁有的50%權益，其將共同有
權收取金額為17.5百萬美元的首付款和近期付款、最高達502.5百萬美元的額外付
款，以及向Prolium收取銷售淨額的分層特許權使用費。該等付款取決於若干商
業、臨床開發及監管里程碑的達成。本集團及諾誠健華集團亦將獲得Prolium的少
數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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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CM355

CM355是一種新型CD20×CD3雙特異性抗體，由成都康諾亞及北京諾誠健華共同
開發。目前在中國進行的I/II期臨床試驗正在評估CM355在治療復發╱難治性非
霍奇金淋巴瘤(NHL)患者時的安全性、耐受性、藥物動力學(PK)及初步抗腫瘤活
性。該研究在靜脈輸註(IV)及皮下(SC)兩種劑型中均顯示出可喜的初始結果，特
別是在濾泡性淋巴瘤(FL)及瀰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DLBCL)患者中。基於該等可
喜的數據，我們計劃針對NHL患者的前線治療進行聯合其他免疫化療的劑量擴展
研究。聯合療法的臨床研究用新藥(IND)申請已獲得批准。

關於Prolium

Pro l ium是一家於2024年8月21日在美國特拉華州註冊成立的公司，由RTW 
Investments創立並支持。RTW Investments是一家總部位於紐約的全球性全生命
週期投資公司，專注於發掘生物製藥和醫療技術的變革性和顛覆性創新。作為行
業和學術界的領先合作夥伴，RTW Investments將深厚的科學專業知識與以解決方
案為導向的投資方法相結合，透過建立和支援開發新興醫療療法的公司及╱或學
者，推動這些療法的發展。

關於諾誠健華

諾誠健華是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並在香港聯交所及上海
證券交易所上市。諾誠健華是一家處於商業化階段的生物製藥公司，其致力於發
現、開發及商業化用以治療中國和全球尚未滿足醫療需求的癌症及自身免疫性疾
病的一流及╱或同類最佳藥物。諾誠健華在北京、南京、上海、廣州、香港及美
國均設有分部。

其他資料

就本公司所知及所信，北京諾誠健華、諾誠健華、Prolium、RTW Investments及
彼等各自的股東均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且與彼等概無
關連。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有關協議項下交易的適用百分比均不超過5%，故協
議項下交易無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的任何申報、公告或股東批准規定。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自願作出，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資料。概不保證
本公司最終將成功開發、上市及╱或商業化CM355。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
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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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協議」 指 成都康諾亞、北京諾誠健華、合營企業與Prolium於
2025年1月20日訂立的獨家對外許可協議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北京諾誠健華」 指 北京諾誠健華醫藥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
公司及為諾誠健華的附屬公司

「成都康諾亞」 指 康諾亞生物醫藥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一家於2016年
9月1日在中國成立的公司及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本公司」 指 康諾亞生物醫藥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諾誠健華」 指 諾誠健華醫藥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
獲豁免有限公司，其香港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
代號：09969），且其人民幣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
市（股份代號：688428）

「諾誠健華集團」 指 諾誠健華及其附屬公司

「合營企業」 指 北京天諾健成醫藥科技有限公司，本集團與北京諾誠
健華各佔50%股權的合營企業，以發現、開發及商業
化所有構成、包含或含有CM355的生物製品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Prolium」 指 Prolium Bioscienc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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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康諾亞生物醫藥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Bo CHEN博士

香港，2025年1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Bo CHEN博士、Changyu WANG博士
及徐剛博士；非執行董事陳奇先生、王閩川博士及劉逸倫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王小凡教授、柯楊教授及羅卓堅先生。


